
 



淮南市 2022 年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 

民生工程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高质量完成 2022 年度法律援助民

生工程目标任务，切实增强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二、目标任务 

全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计划数 4330 件，为经济困难的

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提供必要的、符合标准的

法律援助和法律帮助。扎实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刑

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提升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及

服务。 

三、实施范围 

（一）法律援助事项范围 

1.《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安徽省法律援助条

例》规定的民事行政事项，包括依法请求国家赔偿或者行政

补偿；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请求发给抚恤

金、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认定

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请求确认劳动

关系、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因劳动争议请求给付经济补偿、赔

偿金；请求赔偿与交通、工伤、医疗、食品药品安全、产品



质量等相关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请求环境污染、生态破

坏损害赔偿；请求赔偿因高危作业造成损害；请求赔偿因使

用假劣农药、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造成农业生产损失；

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主张民事权益；因见义勇为

自身权益受到损害，主张民事权益；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及其流转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主张民事权益；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2.依照《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的授权，设区的市人民

政府作出的补充事项。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

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

的事项。 

4.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司法厅《关于开展刑事

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实施办法》规定的事项。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规定的援助事项。 

（二）法律援助对象 

1.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 2 倍的公民；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为扩大受援人范围，放宽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经

济困难标准的，依照当地政府规定执行。 

2.符合规定条件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3.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照相关规定通知

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法律帮助的对象。 

4.农民、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人、军



人军属等特殊群体。 

四、实施内容 

（一）提高法律援助质量。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援助法》《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以及司法部和省司法

厅关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的相关规定，着力规范案件办

理环节，切实加强案件质量和服务质量监管，强化法律援助

信息化应用，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和法律帮助。 

（二）加强法律援助管理。加强法律援助规范化标准化

建设，强化法律援助机构建设，推进法律援助机构援务公开，

完善法律援助投诉工作机制，规范法律援助档案管理，着力

发挥法律援助机构在协调争取政策、指导案件办理、加强资

金监管、强化质量管理、扩大宣传影响等方面作用。 

（三）提升法律援助水平。健全法律援助服务网络体系，

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实体、热线三台融合发展，深

入推进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和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试点工作，持续开展“法援惠民生”系列品牌建设，深化民

生领域法律援助服务，实现法律援助高质量发展。 

五、资金筹措、使用与管理 

（一）资金筹措。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民生工程项目

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市县和省以上按 1：1 配套分担，区级

按照市级标准 1：1 配套。 

（二）资金使用与管理。法律援助经费实行分级负责、

分级管理；市、县（区）法律援助中心应设法律援助独立项

目账并单列科目，建立独立账簿，如实记载法律援助收入、



支出明细，单独核算和反映法律援助资金使用情况，确保专

款专用。任何部门、单位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各级财政、

司法行政部门要认真履行资金监管职责，加强对法律援助经

费的监督与检查。 

六、保障措施 

（一）完善政策机制。按照中央两办和省两办关于完善

法律援助制度实施意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

作办法》（司规〔2020〕6 号）的要求，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援助法》《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切实加强领导，落实主体

责任。要结合自身实际，总结近年来法律援助工作经验，落

实目标任务，制定具体措施，并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不断

完善政策保障机制。 

（二）健全资金监管机制。法律援助资金实行分级负责，

市、县（区）法律援助中心应设法律援助独立项目帐，单列

科目，建立独立账簿，如实记载法律援助收入、支出明细，

单独核算和反映法律援助资金使用情况，确保专款专用。县

区财政部门要认真做好法律援助民生工程资金拨付和资金

使用的监督工作，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当年投入

的法律援助民生工程经费需全部用完，任何部门、单位不得

截留、挤占和挪用。各级财政、司法行政部门要认真履行资

金监管职责，加强对法律援助经费的监督与检查。 

（三）强化过程监管。项目实施全程实行按月上报、季



度通报和重点督促制度，各县区司法局每月定期报送民生工

程项目执行情况及相关数据，市司法局统一汇总、分析各地

项目执行情况，重点监督案件审批、案件办结、经费投入、

经费支出情况，并按季度形成全市法律援助民生工程项目执

行情况报告，全市通报。 

（四）开展绩效考核。以实施效果为核心，开展法律援

助民生工程绩效考核，加强社情民意调查，收集社会公众对

法律援助民生工程工作满意度。完善法律援助民生工程绩效

考核办法及指标，向社会公开考核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五）创新宣传引导机制。要加大法律援助民生工程的

宣传力度，创新宣传形式，形成宣传阵势，营造良好氛围。

要大力开展新闻媒体宣传工作，积极运用本地媒体、网络、

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技术，特别是民生工程网站刊播法律援

助公益广告，宣传法律援助政策规定和典型案例，展示法律

援助工作成效。要面向基层困难群体，充分运用多种形式灵

活宣传法律援助的条件和范围、申请渠道及联系电话，提升

法律援助民生工程的知晓率、满意度。 

 

附：2022 年法律援助案件任务分解及资金分配套表 

 

 

 

 

 



附件： 

2022 年法律援助案件任务分解及资金配套表 

 

案件任务分解  经费分配计划（万元） 

中央、省级 市级配套 县区配套 

淮南市小计 4330 件 216.5 95 165.9 

市本级 650 件 32.5 40.1  

大通区 270 件 13.5 8.1 8.1 

田家庵区 380 件 19 11.4 11.4 

谢家集区 350 件 17.5 10.5 10.5 

八公山区 330 件 16.5 9.9 9.9 

潘集区 500 件 25 15 15 

凤台县 650 件 32.5  39 

毛集实验区 50 件 2.5  3 

寿县 1150 件 57.5  69 

 

 

 

 

 

 

 

 

 



 

 

 

 

 

 

 

 

 

 

 

 

 

 

 

 

 

 

 

 

                                 

淮南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2 年 3月 24 日印发   
 
 


